
代檢廠籌設立案申辦作業流程圖 
(一) 應備證件：依據汽車委託檢驗實施辦法辦理。

申請設辦理汽機車定期檢驗應檢具以下文件七

份： 

1. 申請書 
2. 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加油站另附加油站經營許

可執照影本。 

3. 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其營業項目包括汽、機車
製造、修理或汽機車加油業務）。 

4. 原汽、機車修理業或加油站之建物使用執照及

竣工圖（或場地配置圖）等影本。 
5. 檢驗線之建物使用執照竣工圖（或場地配置

圖）等影本。（倘申請籌設時本建物尚未完竣

者，得於勘驗審查時補驗）。 
6. 場地上所有地號三個月內之地籍圖謄本、士地

登記謄本。 

7. 三個月內之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8. 經建築師梓章之檢驗場所平面配置圖（包含原

汽機車修理業或加油站場所）及周邊道路位置

圖並標明尺寸。 
9. 土地為租賃者，檢附租賃合約書影本。 

 

 
(二) 作業流程圖 
 

 

 

 

 

 

 

 

 

 

開始 

籌設廠商送件申請
（一式七分） 

 
連接 



 

 

  

通過 

文件資料初步審核： 
1. 依據籌設須知第五條規定相關證件是否齊全。 
2. 基地土地總面績、檢驗場所面績。 
3. 檢驗場所規劃（檢驗線、待檢停車位、進出動線、檢驗儀器

設置）之審核。 
4. 汽車修理業附設者，其出入口應臨接寬 8 公尺以上道路、具

有 2個車位及 1 間引擎拆裝及機作加工廠房（含修理機具設
備）。 

5. 加油站附設者，其檢驗場所（含檢驗車輛進出動線）與儲油
槽區、加油泵島、卸油區任二點最短距離應區隔六公尺以
上。檢驗車輛進出動線應與加油站車輛進出動線區隔，並應
以金屬欄杆或水泥柱固定對加油車輛進出動線區隔。 

簽辦：訂定會勘日期，
並發文請相關單位共同
會勘（含工務局、地政
局、經發局、消防局、
都發局）若尚為空地，
請相關單位就書面進行
審核。 

現場會勘：測
量場地與設計
圖是否相符。 

填寫汽機車定期
檢驗申請籌設審
核（會勘表）。 

檢附籌設文件
資料與會勘表
報局審核。 

不符 
廠商補正 審核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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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通知廠
商同意籌
設。 

發文選定會
勘日期。 

廠商應檢附下列資料乙式四分裝訂成冊： 
1. 檢驗線之建物使用執照及竣工圖（或經建築師核章之

場地配置圖）、消防單位查勘紀錄影本。（本項如申請
設時已審核者得免附。惟已逾同意籌設之日期起算 3
個月者，應請建管單位及消防單位，就申請基地面積
內，有無違章建及消防安全設備是否符合規進行勘
查，或由申請者檢具 3個月內，申請基地面積內無違
章建築及消防安全檢查合格證明文件。） 

2. 檢驗員名冊、身分證、實習公文或經歷證明、合格證
照影本（含汽車排放控制系統及惰轉狀態檢查人員），
每條檢驗線二人以上。 

3. 技工名冊、身分證、合格證照影本，每條檢驗線一人
以上 

4. 電腦自動化車輛檢驗系統作業流程表。 
5. 操作手冊（含軟體功能說明、系統取值與判定計算標

準說明、及設備維護聯繫單）。 
6. 檢驗儀器設備規格表。 
7. 軸重計、車輛排氣分析儀檢定合格證明影本。 

準備柴油
車及汽油
車各一輛 

 
連接 

 
連接 

廠商應於一年內將
檢驗儀器、電腦設
備、數據網路籌設完
竣，並向主管之監理
所申請勘驗審查。 



 

現場會勘： 
1. 檢驗儀器檢測是

否符合規定。 
2. 填寫汽車電腦檢

驗線會勘紀錄
表。 

呈報公路局
准予設立 

結束 

通過 

廠商補正 審核
結果 

不符 

 
連接 

核發委託檢驗證書 

訂定簽約手續 

開業 


